
 

1 

《综合能源安全风险评价指标（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本文件起草单位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四

川大学、福建亿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网思极神往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四川中电启明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2、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李强、李温静、赵峰、庄莉、刘柱、李炳森、谭洪恩、苏少春、杨迎春、周

孔均、钟加勇、彭舰、杨济源、黄飞虎、王金策、唐巍、彭皓月、吕东东、王婧、

朱广萍、刘天极、郭永山、赵光、周航帆、宋泽、郝志飞、张晓惠、宋卫平、王

蓓、王秋琳。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2021 年 9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主笔人、起草单位，确定工作方法

及工作内容，并计划于 2022 年 4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9 月开始，标准起草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调研，收集意见和建议。

2021 年 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意见和建议，完成标准初稿。2022 年 1 月至 3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初稿进行讨论修改后形成标准草案。 

2022年 4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主要依据以下原则编制： 

（1） 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可靠性与经济

性相结合的原则，以标准化为引领，服务综合能源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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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会议讨论的型式，集合能源、电力、环境等专业专家，以评价矩

阵的方式将不同领域维度的评价指标融合在一起，体现了标准编制的

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3） 认真研究国内玩现行相关的行业标准、企业标准，达到相关标准的协

调统一，并考虑指标的扩展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综合能源安全风险的术语和定义、指标选取原则和评价方法，

适用于综合能源的安全风险评价。 

本标准分为 5章，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评

价方法等。其中评价方法包含了指标体系构成、评价流程与评价指标的计算过程

等内容。 

3、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由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向可再生能源

为主转变，能源结构的转变导致能源安全的内涵发生了改变，能源安全评价方法

也将随之发生变化。针对现有能源安全评价方法研究存在的问题： 

（1）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所得结论较为主观、片面； 

（2）近年来关于中国能源安全的定量研究较少，评价指标体系较为过时； 

（3）评价方法缺乏创新，单一偏向于方法的简单组合叠加。 

本标准从能源供应安全、能源消费安全、能源结构安全、能源生态环境安全、

能源应急调控安全和能源空间分布安全 6 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 TOPSIS

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分别做出改进和有机结合，提出了综合能源安全风险评价指

标体系。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综合能源安全风险评价指标》已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城市综合能源智慧

物联管控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中的企业、园区、城市等多个应用场景进行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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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验证，支撑城市综合能源智慧管控与应用平台的供能安全类服务功能的开发与

应用。 

通过分析综合能源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中相关因素对城市综合能源系统安全

运行的影响，提出基于多元不确定因素分析模型的城市综合能源运行风险评估方

法，计算得到系统的风险指标与安全提升策略，为能源用户提供设备故障概率分

析、能源运行风险分析、供能安全预警、薄弱环节识别等 4项服务。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中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 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通过制定《综合能源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使综合能源安全风险评价过程规

范化、评价指标标准化，填补相关技术标准空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和示范意义，具备从协会团体内向行业内推广的价值。此标

准对于推进综合能源供能安全服务具有引领意义，有效推动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

技术发展进步。 

六、 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时未对国外的样品、样机进行测试。 

本标准的总体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根据《标准化法》及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编写原则制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相关标准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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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天后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相关事项 

无。 


